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福莱蒽特

股票代码：605566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凤凰井路268号404室

通讯地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凤凰井路268号404室

股份变动性质：法人终止所涉证券过户业务，持股比例变动（股份数量主动变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4年7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权

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交易在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南京灵原”）经合伙人会议决议解散合伙企业并进行清算，后续将按照各合伙人通过南

京灵原间接持有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数量进行分配，拟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

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相应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福莱蒽特、公司、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报告书、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南京灵原清算注销后，主体资格丧失，后续将按照各合伙人通过南
京灵原间接持有福莱蒽特的股份数量进行分配，拟通过非交易过户
方式，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福莱蒽特相应股份，从而引起的相关权
益变动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CLAX11F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任鹏飞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凤凰井路268号404室

成立日期：2018年12月20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8年12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凤凰井路268号404室

注册资本：43,625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南京灵原的合伙人构成及出资情况如下所示：

合伙人姓名

李百春

李立忠

任鹏飞

高晓丽

陈望全

笪良宽

范国军

樊书伟

贺建兵

李纪刚

李乐忠

张建良

王君

杨凤梅

姬自平

钱军良

黄裕丰

赵国忠

谢方能

合计

出资额（万元）

16,725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00

43,625

出资比例

38.33%

11.46%

11.46%

11.46%

11.46%

11.46%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34%

0.23%

100%

（二）信息披露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任鹏飞

性别

男

职务

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在福莱蒽特任职情况

为福莱蒽特董事、市场营销
管理中心总监、昌邑福莱蒽
特监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 外股份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因南京灵原已完成工商注销程序，主体资格将丧失，后续将按照各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

间接持有福莱蒽特的股份数量进行分配，拟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福

莱蒽特相应股份，从而引起相关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后，南京灵原不再持有公司股

份；该部分股份由其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变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程序，后续非交易过户事项

尚需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除本次权益变动外，南京灵原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经南京灵原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解散南京灵原并进行清算，南京灵原已完成注销。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南京灵原持有公司股份7,583,283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5.69%，将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按照各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福莱蒽特的股份数

量进行分配，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灵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持股情况

南京灵原已完成清算注销，相应证券资产7,583,283股股票及孳息（包括送股、转增股、现

金红利）后续将按照各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福莱蒽特的股份数量进行分配，拟通过

非交易过户方式，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公司相应股份。本次分配不触及对公司的要约收

购。

各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福莱蒽特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合计

股东名称

李百春

李立忠

任鹏飞

高晓丽

陈望全

笪良宽

李纪刚

杨凤梅

姬自平

范国军

樊书伟

贺建兵

李乐忠

张建良

王君

钱军良

黄裕丰

赵国忠

谢方能

间接持有福莱蒽特股份数量
（股）

3,066,771

766,800

916,800

916,800

916,800

916,800

27,504

27,504

27,504

0

0

0

0

0

0

0

0

0

0

7,583,283

间接持有福莱蒽特股份比例（%）

2.30%

0.58%

0.69%

0.69%

0.69%

0.69%

0.02%

0.02%

0.02%

0

0

0

0

0

0

0

0

0

0

5.69%

注：1、上述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后，南京灵原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2、范国军、樊书伟、贺建兵、李乐忠、张建良、王君、钱军良、黄裕丰、赵国忠、谢方能所持份

额已在前期间接减持完毕。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或者其所控制或委托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披露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灵原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董事、市场营销管理中心总监任鹏

飞，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任鹏飞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公司91.68万股，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最近3年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情

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标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

本次股权变更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权过户的相关

手续。

第五节 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福莱蒽特股票的情

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相关披露要求，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

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

（四）南京灵原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五）南京灵原清算报告。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福莱蒽特住所所在地。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经五路1919号

电话：0571-22819003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任鹏飞

日期：2024年7月5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福莱蒽特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经
五路1919号

60556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权 益 变 动 方 式（可 多
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交易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交易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交易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法人终止所涉证券过户业务）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7,583,283股
持股比例：5.69%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时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后
方式：因企业解散导致股份非交易过户

是 □ 否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

份的具体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
讯地址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凤凰井路268
号404室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日期：2024年7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任鹏飞

日期：2024年7月5日

证券代码：605566 证券简称：福莱蒽特 公告编号：2024-030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解散清算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范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福莱蒽特”）持股

5%以上股东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宁波灵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南京灵原”）已完成清算注销，后续将按照各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

公司的股份数量进行分配，拟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公司相应股份，南

京灵原将不再持股。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百春此前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的公司3,066,771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0%）将变为直接持股，直接持股数目由14,668,80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1.00%）增加为17,735,5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0%）。

●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百春的父亲李立忠此前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的公司766,800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58%）将变为直接持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

定，增加李立忠为实际控制人李百春的一致行动人。

●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表决权的比例将由 53.29%上升至 56.16%。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范围和权益发生变化，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的相

关手续。

公司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南京灵原的《关于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告知函》，经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解散南京灵原并进行清算，

目前已取得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南京灵原已完成注销，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南京灵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8年12月2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CLAX11F，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溧水区洪蓝街道凤凰井路 268号 404室，执行

事务合伙人：任鹏飞。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本公告日，南京灵原持有公司股份7,583,283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5.69%，该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南京灵原经全体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注销南京灵原并进行资产清算。南京灵原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将按照各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进行分配，拟通过非交易

过户方式，使得各合伙人直接持有公司相应股份，并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事宜。

截至南京灵原清算注销日，各合伙人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福莱蒽特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李百春

间接持有福莱蒽特股份数量
（股）

3,066,771

间接持有福莱蒽特股份比例（%）

2.3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合计

李立忠

任鹏飞

高晓丽

陈望全

笪良宽

李纪刚

杨凤梅

姬自平

范国军

樊书伟

贺建兵

李乐忠

张建良

王君

钱军良

黄裕丰

赵国忠

谢方能

766,800

916,800

916,800

916,800

916,800

27,504

27,504

27,504

0

0

0

0

0

0

0

0

0

0

7,583,283

0.58%

0.69%

0.69%

0.69%

0.69%

0.02%

0.02%

0.02%

0

0

0

0

0

0

0

0

0

0

5.69%

注：1、本公告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

异。

2、范国军、樊书伟、贺建兵、李乐忠、张建良、王君、钱军良、黄裕丰、赵国忠、谢方能所持份

额已在前期间接减持完毕。

二、本次南京灵原解散清算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变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姓名

南京灵原

李百春

李立忠

任鹏飞

高晓丽

陈望全

笪良宽

李纪刚

杨凤梅

姬自平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7,583,283

14,668,806

0

0

0

0

0

0

0

0

占总股本比例

5.69%

11.00%

0

0

0

0

0

0

0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0

17,735,577

766,800

916,800

916,800

916,800

916,800

27,504

27,504

27,504

占总股本比例

0

13.30%

0.58%

0.69%

0.69%

0.69%

0.69%

0.02%

0.02%

0.02%

注：上表统计持股数量均为直接持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百春此前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的公司3,066,771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0%）将变为直接持股，直接持股数目由14,668,8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0%）增加为17,735,5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0%）。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百春的父亲李立忠此前通过南京灵原间接持有的公

司766,80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58%）将变为直接持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三条的规定，增加李立忠为实际控制人李百春的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李百春的一致行动人浙江福莱蒽特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896.40万

股，南京百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1,375.20万股，李春卫持有公司股份

366.72万股，本次变动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由 71,052,
028股增加为74,885,599股，持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比例由53.29%上升至56.16%。

股东姓名

李百春

李立忠

浙 江 福 莱
蒽 特 控 股
有限公司

南 京 百 灵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李春卫

合计

股份性质

小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小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小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小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小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4,668,806.00

14,668,806.00

-

-

-

-

38,964,016.00

38,964,016.00

-

13,752,005.00

13,752,005.00

-

3,667,201.00

3,667,201.00

-

71,052,028.00

71,052,028.00

-

占总股本比例

11.00%

11.00%

0.00%

0.00%

0.00%

0.00%

29.22%

29.22%

0.00%

10.31%

10.31%

0.00%

2.75%

2.75%

0.00%

53.29%

53.29%

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7,735,577.00

14,668,806.00

3,066,771.00

766,800.00

-

766,800.00

38,964,016.00

38,964,016.00

-

13,752,005.00

13,752,005.00

-

3,667,201.00

3,667,201.00

-

74,885,599.00

71,052,028.00

3,833,571.00

占总股本比例

13.30%

11.00%

2.30%

0.58%

0.00%

0.58%

29.22%

29.22%

0.00%

10.31%

10.31%

0.00%

2.75%

2.75%

0.00%

56.16%

53.29%

2.88%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公司及南京灵原各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应的承诺要求，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影响。

4、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灵原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公司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南京灵原）。

5、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比例由 53.29%增加为 56.16%，本次权

益增加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

市地位。”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6、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

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B1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7月6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

会议于2024年7月5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爱军先生

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 20人，代表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148,530,646份，占

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已认购总份额148,530,646份的10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和《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3名

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任期为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情况：同意148,530,646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

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

所持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王龙、柳怀宝、万俊峰为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为2024年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同意由上述人员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选举管理委员会主任。

上述三位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情况：同意148,530,646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

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

所持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召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王龙为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同意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3、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股票购买、过户事宜；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5、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决定标的股票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7、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包括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份额

回收及对应收益分配安排等事项；

8、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9、持有人会议或本员工持股计划授权的其他职责。

上述授权自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

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148,530,646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

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

所持份额总数的 0%。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00989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9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辽宁爱普特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等84家公司
下属子公司；● 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辽宁爱普特贸易有限公司向金
融机构融资提供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为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等84家
公司下属子公司采购原料提供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600万元。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
司已实际为辽宁爱普特贸易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969.98万
元，已实际为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等84家禾丰下属子公司采购原料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10,267.18万元；●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禾丰股份”）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于2024年5月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4年5月23
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24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
保对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
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41,939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192,864
万元额度内为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拟在149,075万元额度内为下属子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原料发生的应付款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2024年4月19日）起一年
内。

有关上述担保的详情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禾丰股
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24-018）、《禾丰股份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的公告》（2024-025）、《禾丰股份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4-034）、《禾丰股份第八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24-041）、《禾丰股份关于追加2024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
被担保对象的公告》（2024-043）、《禾丰股份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4-046）。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1、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2024年6月，在计划额度内公司实际为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禾丰股份

被担保人

辽 宁 爱 普
特 贸 易 有

限公司

最高担保金
额

20,000

资 金 需
求事项

融资类

担 保
方式

保证

担保
期

限

一年

保证期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
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
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
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
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
还 款 义 务 承 担 保 证 责
任，保证期间为各期债

是 否 有
反担保

否

保证
范围

本 合 同 所 述
之主债权、利
息 等 债 权 人
实 现 担 保 权
利 和 债 权 所
产生的费用，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
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
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
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
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以 及 根 据 主
合 同 经 债 权
人 要 求 债 务
人 需 补 足 的
保证金。

2、为下属子公司原料采购提供担保
2024年6月，公司向龙口香驰粮油有限公司等原料供应商出具了担保函，为84家下属子

公司向其采购饲料原料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度为 2,
6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禾 丰 股
份

合计

被担保人

北京三元禾丰
牧业有限公司
等84家禾丰下

属子公司

原料供应商（债权方）

中粮面粉（德州）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

龙口香驰粮油有限公司、山东
香驰粮油有限公司

最高担保金额

2,000

600

2,600

资 金 需 求
事项

采 购 饲 料
原料

采 购 饲 料
原料

/

担 保 方
式

保证

保证

/

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两年

/

是否有
反担保

否

否

/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实际为辽宁爱普特贸易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969.98万元，为下属子公司采购原料货款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0,267.18万元。

上述担保在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禾丰股份关于 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4-025）、《禾丰股份关于
追加2024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公告》（2024-043）。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已事前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被担保对象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状况、资信及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风险可控。本次担保
有利于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开展和资金周转，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6.34亿元，全部为公司对下属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52%。无逾
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6
债券代码：113647 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在 2024年 4-6月获得国

内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22项，获得知识产权类资质16项。相关信息如下：

一、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产品名称

HER2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孕激素受体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
学）

雌激素受体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
学）

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免疫显色试剂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制片染色一体机

碳酸酐酶9(CA IX)抗体试剂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抗体试
剂

甲状旁腺激素(PTH)抗体试剂

Oct4抗体试剂

雄激素受体(AR)抗体试剂

特异AT序列结合蛋白2(SATB2)抗体
试剂

热休克蛋白70(HSP70)抗体试剂

琥珀酸脱氢酶复合体 B 亚基(SDHB)
抗体试剂

CD71抗体试剂

ERG抗体试剂

CD123抗体试剂

胰岛蛋白(Langerin)抗体试剂

Rb Gene Protein抗体试剂

异柠檬酸脱氢酶I(IDH-1)抗体试剂

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机

证书编号

国械注准20243400697

国械注准20243400880

国械注准20243400881

苏械注准20242221321

粤穗械备20240164

粤穗械备20240198

粤穗械备20240217

鄂汉械备20240173

鄂汉械备20240185

鄂汉械备20240182

鄂汉械备20240191

鄂汉械备20240190

鄂汉械备20240187

鄂汉械备20240186

鄂汉械备20240181

鄂汉械备20240192

鄂汉械备20240183

鄂汉械备20240188

鄂汉械备20240189

鄂汉械备20240180

鄂汉械备20240184

粤穗械备20240279

证书有效期

2024.4.16 -2029.4.9

2024.4.30-2029.4.29

2024.4.30-2029.4.29

2024.6.24 -2029.6.23

2024.4.1-长期

2024.4.22-长期

2024.4.26-长期

2024.5.21-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5.23-长期

2024.6.7-长期

注 册 分
类

Ⅲ
Ⅲ
Ⅲ
Ⅱ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所 属 技 术
平台

IHC

IHC

IHC

数字病理

IHC

PCR

LBP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IHC

LBP

（二）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1.获得专利证书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专利名称

用于鉴别涎腺肿瘤良恶性的分子靶标、探针组
合、试剂盒及其应用

一种脱落细胞的处理试剂、制备方法及其使用
方法和应用

一种TCT染色机沉降仓、载具机构和自动供料
机构

一种多通道TCT染色机构

夹片式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一种TCT全自动染色封片机的环行机构

一种病理玻片扫描仪载板

一种肿瘤标本收集器

一种肿瘤取样转运装置

专利号

ZL202311798090.9

ZL202111624874.0

ZL202322468991.3

ZL202322507598.0

ZL202322563576.6

ZL202322681362.9

ZL202322732076.0

ZL202322549417.0

ZL202322849158.3

授权公告日

2024.4.19

2024.5.14

2024.4.26

2024.4.26

2024.4.26

2024.5.3

2024.6.4

2024.6.18

2024.6.18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2.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软件名称

病理医学图像分析管理系统 V1.0

体外诊断试剂盒智能设计管理软件 V1.0

医学图像智能识别管理系统 V1.0

科研教学多模态人工智能平台专病库软件 [简
称：专病库]V1.0

秉理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软件（30 片机）
V3.0

秉理全自动数字切片扫描系统软件（一体机）
V5.0

秉理安必平脱水包埋一体机软件V1.0

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 12976674
号

软著登字第 12977232
号

软著登字第 12981043
号

软著登字第 13082749
号

软著登字第 13126276
号

软著登字第 13126277
号

软著登字第 13126278
号

登记日期

2024.4.26

2024.4.26

2024.4.28

2024.5.20

2024.5.28

2024.5.28

2024.5.28

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扩充公司在

肿瘤筛查与精准诊断领域的产品布局，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因

素，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88393 证券简称：安必平 公告编号：2024-029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4-6月获得资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财信证券”）发来的《关于更换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的函》，财信证券作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以下简称“再融资项目”）
的保荐机构，原委派吴双麟先生、肖劲先生担任本次再融资项目及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
人。现肖劲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本次再融资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
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财信证券安排易立山先生接替肖劲先生担任公司再融资
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再融资项目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吴双麟先生和易立山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肖劲先生在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易立山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5日

附件：
易立山先生简历

易立山，硕士学历，保荐代表人、非执业注册会计师、非执业律师。主要参与了湖南航天
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目，以及多家拟上市企业改制辅导工作。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4-07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乐鑫（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让方”）保证向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2024年7月5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90.00元/股。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90.00元/股，为乐鑫科技询价转让

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4年7月4日）收盘价95.45元/股的94.29%。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4家，涵盖了QFII、私募基金管理人等

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效认购金额约为1.31亿元，对

应转让底价的有效认购倍数为1.16倍。
（三）本次询价转让拟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初步确定受让方为3家机构投资者，拟受

让股份总数为1,250,000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

划等风险。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
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6日

证券代码：688018 证券简称：乐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6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